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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按时交房租甚至失联 搬走后也不办理交接

遇“老赖”租客，房东怎么办？
近年来，因租客未按时交

房租甚至失联，引发的租房纠
纷频发。有的房主在租客长
期拖欠房租后试图强行破门
换锁，却可能被“恶意索赔”；
还有的租客欠房租后失联，或
者不配合房东办理房屋交接
手续……当出现这些情况时，
房东应该如何处理才能合法
维权、尽量减少损失呢？记者
结合典型案例进行了采访。

截至本月初，胡女士已经连续3
个月没收到租金了。为了孩子上学方
便，胡女士一家在市中心租房居住，自
家位于朝阳区的一套房子出租，收到
的租金用于补贴在市中心的租房支
出。如今，收不来房租的胡女士只能
另想办法。现在，每次临近月初收房
租的日子，胡女士的血压都要直线飙
升，一想到租客的各种推托，甚至只要
想到“房租”两个字，一股郁闷、窝囊的
感觉就涌上心头。

“之前连续两个租户都提前退租
了，我把租金降低了一些，好不容易把
房子租出去了，想不到却碰到了这种
麻烦。”胡女士说，近一年的时间里，她
一直在与租户为了拖欠的房租交涉。
当初撮合交易的中介公司业务员也帮
着一起催，却毫无效果。算起来，被拖
欠的房租已近3万元。在胡女士展示
给记者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到处都是

“今晚就交”“明天就给”“20号之前肯
定到账”等说辞，可这一个个承诺最终
都未兑现。“最开始还是‘很快就交’，
再催几次，对方干脆直说‘经济困难，
没钱’。”胡女士抱怨。

租客一直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

法，胡女士曾想过“下策”：“实在不行，
我就拿着房产证，找开锁公司，去把锁
给换了！”却又担心，万一租客闹起来，
称家中细软在开锁时丢失，说不清楚。

■风险

自行换锁最怕“说不清”

“如果胡女士直接去开锁、换锁，
反倒可能使自己处于法律上的不利地
位。”通州法院法官助理王妍说，强行
驱逐租户存在一定风险：如果租赁房屋
内有租户的个人财物，在租户不在场的
情况下，出租人自行清理，很多细节不
一定能说得清楚。换锁之后，租户失
去对房屋的掌控，这之后的事情，绝不
是“房主出具一份录像，证明自己换锁
时没有进门”就能说清楚的。毕竟，这
次没有进门，但是房屋已经处于房东的
控制之下，如何排除在无录像的情况下
进过门？王妍介绍，这种情况下，租户
可能会提出自己遭受了损失，要求出租
人承担财产损害赔偿的责任。特别是
此时租赁房屋内的各种财物，出租人和
租户并不会实时清点确认，并由出租
人自行清理。这就导致可能会存在租
户恶意索赔、出租人恶意清理的情况，

导致双方纠纷更加复杂。

■支招

应先解除合同再起诉

有业主想要报警求助，由民警见
证换锁过程。但记者致电朝阳、东城、
通州等多个派出所，得到的回答较为
统一，“此事项非警方职责，建议当事
人之间协商，协商不成可向法院起
诉”。那么，房主遇到房客不交纳房租
的情况，标准的处置流程应该是什么？

王妍介绍，房主第一步要向租户
明示，要求解除合同，具体可以通过微
信、短信告知，或电话录音形式告知，
以便保存证据。在起诉之前，房主还
应收集诸多证据，包括租赁合同、租户
交付费用转账凭证、房屋所有权证
等。证据齐全后，公民即可前往房屋
所在区的法院或双方约定管辖地法院
立案大厅立案，或通过法院立案小程序
远程立案。案件立案后，法院会询问原
告是否接受调解。王妍表示，考虑到现
在司法流程较长、案件众多、开庭日期
往往要排上许久等客观因素，建议公
民在矛盾尚未激化的情况下接受调
解，尽快解决问题，减少经济损失。

和胡女士近3万元的损失相比，
通州法院于2023年年底审结的一起
同类纠纷中，位于通州的某商贸公司
损失更加惨重。

2020年开始，甲商贸公司将位于
一家大型商业综合体中面积为180平
方米的房屋租赁给王某，用于经营婴
幼儿游泳，最初租金为每年19万余
元，第二年起升至22万余元。合同约
定若逾期支付相应费用累计超过15
天，则甲方有权解除合同。签订合同
后，王某的企业遇到经营困难，屡屡拖
欠租金，双方又于2021年年底签订了
《补充协议》，商贸公司提供部分优惠，
王某承诺于2022年年中将全部拖欠
费用一次性补齐。

在案证据显示，王某在合同签订
后，共交了8万余元租金，其余费用一
直未交。2022年6月，甲商贸公司因
始终无法联系上王某，提前收回了房

屋，并随后向法院起诉，要求判令王某
赔偿租金、违约金、律师费等各项损失
共计23万余元。

■风险

当心被判单方面解除合同

在这一案件中，尽管合同会有“未
交纳费用达××日，合同解除”的约
定，但房主千万不要认为，“合同解除”
的效力由此自然而然就生效了——此
时在法律上并不直接认为合同已经解
除。出现承租人不交房租的情况，出
租人只是享有合同的约定解除权或法
定解除权。但约定或法定合同解除权
的解除条件出现后，并不当然发生合
同解除的效力。

如果出租人强行驱逐租户，提前
收回房屋，有可能在法庭上被认为是
单方面解除合同，可能存在赔偿违约
金的风险。

■支招

求稳妥需做两个“公证”

对于租金额较高的大面积商业、
办公用房的租户失联、拒不“腾房”问
题，比较稳妥的方式是采取“租赁合同
公证+证据保全公证”的做法，即出租
人和承租人在订立租赁合同时，双方
共同向公证处申请办理租赁合同公
证。一旦出现欠租不腾房，而且租户
失联情形，出租人可向公证处申请证
据保全公证，合法的“强制清场”失联
承租人遗留物品。

在双方办理过租赁合同公证的情
况下，出租人在承租人无力支付租金、
不腾房且失联情形下，可依据合同条
款申请公证机构采取证据保全的方式
清点腾空物业内的财物。在此过程中
产生的公证费、搬运费、保管费等费用
可通过起诉的方式向租户主张。

发生拖欠房租纠纷后，如果房客已
经搬离，但房东因为屋内物品有损毁或
者房客未配合办理房屋交接手续，不去
主动接收房屋，致使损失扩大，这种情况
下应该如何处理呢？

北京二中院联合北京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会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刘某
将涉案房屋出租给薛某作为居住使用，
后因长期未收到租金，达到合同约定的
解约条件。2021年9月3日，刘某向薛
某发送了“解除合同通知书”，并要求薛
某于9月10日之前搬离涉案房屋。后
双方协商未果，薛某于9月17日搬离涉
案房屋并微信告知刘某，但未按要求与
刘某办理房屋交接手续。刘某以薛某未
办理房屋交接手续为由一直未收回涉案
房屋。但刘某直到5个月后向法院起诉
的时候，才在法院的主持之下于2022年
2月份对涉案房屋进行交接。

刘某提起诉讼，要求薛某支付2022年
2月之前的房租及占有使用费。薛某抗辩
称其已经于当年9月17日搬离涉案房
屋，不应支付之后的房租或占有使用费。

法院审理后认为，对于刘某主张的
过高的房屋占有使用费，系刘某未采取
适当措施导致的扩大的损失，法院不予
支持。

■风险

房东不守约自担损失

业主因双方未办理正常交接手续、
房屋内有其他损失等种种理由，在发生
纠纷、房客已经提前通知搬离的情况下，
不去主动接收房屋，使得自己的损失扩
大。这种扩大后的损失，应由房东自行
承担。

针对刘某提出的“要求薛某承担直
至起诉时全部房屋占用费”的诉求，法院
认为，虽然双方未办理交接手续，但刘某
作为守约方，也应当在薛某搬离后采取
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及时收回涉案
房屋。原告的行为客观上放任了损失的
扩大，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

■支招

先收房再处理纠纷

在出租人明确要求解除合同并要求
承租人搬离租赁标的物的情况下，如承
租人已实际搬离且将搬离的情况告知出
租人，即使未依约办理交接手续，出租人
亦应当及时收回租赁标的物，防止损失
扩大。

当然，如果是房屋被破坏，业主也可
收回房屋，但在房屋交接时对于损坏的
部位应进行双方确认，可采用拍照、录
像、书面签字形式确定，保留证据，以便
日后起诉。如果承租人不认可业主所称
部分是其损坏，可采取录音、录像方式保
留证据，并在双方交接单上写明异议情
况。房屋损坏的费用可在租赁合同纠纷
案件中一并主张，也可以另行起诉。

据《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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